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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府函〔2021〕77 号 

省气象局、省发展改革委： 

你们《关于报请审批贵州省“十四五”气象事业发展规划的

请示》(黔气呈〔2021〕7 号)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原则同意《贵州省“十四五”气象事业发展规划》(以下

简称《发展规划》)，由你们印发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并认真

组织实施。 

二、在规划实施过程中，要围绕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，

以推进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建设为主线，转变发展方式，加快科

技创新，实现监测精密、预报精准、服务精细的战略任务，聚焦

气象改革发展、业务关键技术突破、资源优化配置等，着力构建

现代气象服务体系、气象业务体系、人工影响天气体系、气象科

技创新体系和气象管理体系，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

用，持续提升气象服务质量，不断增强气象服务保障能力。 

三、省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指导帮助地方政府完善项

目前期工作，落实项目建设资金，协调解决《发展规划》实施过

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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